
夏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夏邑县 2025 年城镇保障性

安居工程改造项目结果公告

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夏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,就夏邑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夏邑县 2025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改造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

采购,现就本次磋商采购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:夏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夏邑县 2025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

改造项目

2、招标编号：商政采〔2025〕644 号

3、项目编号：夏财采磋-2025-79

4、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5、项目控制价：371.431037 万元

第一标段：1929749.06 元，第二标段 1784561.31 元

二、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及时间

本项目招标公告于 2025 年 09 月 30 日在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》、《商丘市

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》、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商丘市政府采购网》上发

布。

三、磋商信息

1、磋商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15 日

2、磋商地点：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室

3、磋商小组名单：刘雷、吴修龙、吴彩侠(采购人代表)

四、磋商结果

经夏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：

第一标段：

成交供应商：鸿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

成 交 价：1929000 元 大写：壹佰玖拾贰万玖仟元整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商丘市示范区商鼎路 888 号（总部经济港 9 号楼 101

栋）



第二标段：

成交供应商：河南才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成 交 价：1720000 元 大写：壹佰柒拾贰万元整

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店集乡店集开发区 58 号

五、主要成交标的

第一标段：

工程类

名称：鸿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

施工范围：磋商文件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内所有范围（有特殊说明的，按

说明执行）

施工工期：90 日历天

项目经理：史成坤

执业证书信息：一级建造师豫 1412023202401929

第二标段：

工程类

名称：河南才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施工范围：磋商文件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内所有范围（有特殊说明的，按

说明执行）

施工工期：90 日历天

项目经理：骆刚

执业证书信息：二级建造师豫 241161689435

六、否决供应商及原因

无

七、供应商得分情况

第一标段：



1、投标单位：鸿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4.47 分；

客观因素评分：10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4 分；最终得分：84.41 分

2、投标单位：河南鼎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3.83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5 分；最终得分：83.78 分

3、投标单位：河南晟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1.67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9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6 分；最终得分：80.63 分

4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卓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2.53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8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30 分；最终得分：80.53 分

5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硕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1.23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7.5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98 分；最终得分：78.71 分

第二标段：

1、投标单位：河南才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7.97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11 分；最终得分：87.08 分

2、投标单位：商丘市众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2 分；

客观因素评分：10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30 分；最终得分：82 分

3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国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5.13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7.5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8.94 分；最终得分：81.57 分

4、投标单位：河南省和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2.47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02 分；最终得分：81.49 分

5、投标单位：河南大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2.03

分；客观因素评分：10 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9.07 分；最终得分：81.1 分

6、投标单位：中润泰亨建设有限公司；主观因素评分(明标)：41.2 分；客

观因素评分：5分；投标报价算分：28.95 分；最终得分：75.15 分

八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参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通

知》豫招协【2023】002 号的规定。收费金额：第一标段：21290.00 元、第二标

段：19200.00 元



九、公告期限：本项目结果公告期限为 1 个工作日。

十、质疑和投诉渠道

各有关当事人如对结果公告有异议的，可以在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

日内，以书面形式或网上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交质疑函（加盖单

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）原件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

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一并提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

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若对回

复不满意的，按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督部门投诉。

十一、其他补充事宜

无

十二、联系方式

采购人：夏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地址： 河南省夏邑县一环路中段路北

联系人：王先生

联系电话：18336905553

采购代理机构：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河南省商丘市中州路与珠江路交叉口南 100 米路西清华园 1号楼 5楼西

联 系 人：王先生

联系电话：15993949921

监督单位：夏邑县财政局（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）

联系电话：0370-6766619

地 址：夏邑县康复路中段

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10 月 16 日


